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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好“央音故事”，生动践行党史学习教育 

 

在党史学习教育中，中央音乐学院持续挖掘党史中的校

史，扎实开展专题学习与联学实践，将 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

实践活动贯穿始终，同时依托专业特色优势，在全国各地践

行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，让党史学习教育走出书

本、走入生活、走向实践。 

讲好党史中的“央音故事”。自开学以来，学校官方微

信公众号刊登《党史中的校史 | 追忆 70 余年前“央音人”

随中央民族访问团奔赴大西南的峥嵘岁月》《校史中的党史：

口述央音 | 孟于：从“鲁艺”到“央音”，一路前行一路

歌》《口述央音 | 何振京：立足民间，发展中国音乐》《广

仁大德 至爱至诚 ——记“光荣在党 50年”纪念章获得者、

我校原钢琴系系主任周广仁教授》等文章，《中央音乐学院

学报》2021 年第三期开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专业音乐教育



专栏，刊登《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科建设和学科贡献》《吕骥

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实践》。学校通过 “口

述央音”系列采访活动等方式，聆听学校老教授亲口讲述自

身所亲历的党史和校史，用珍贵文字、图片、视频追忆“央

音人”的 “红色故事”，号召师生以老一辈艺术家为榜样，

让党的红色基因在校园里赓续传承、生机勃发。 

将学党史、办实事贯穿始终。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

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会议，重点学习《习近平给全国高校黄

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的回信》《教育部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

总书记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学团队代表重要回信精神的

通知》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

师团队代表回信精神，并纳入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

习。二级单位理论学习中心组和基层党支部进行专题学习，

重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、在西藏考察时的

讲话和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

精神。学校党委持续推进“我为师生做实事”实践活动，进

一步抓好《中央音乐学院党史学习教育校领导班子“我为师

生办实事”工作台账》《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“我为师生

办实事”工作台账》的落实和督查，深入推动“我为群众办

实事”实践活动取得新进展新成效。 

基层党组织红色“1+1”联学实践活动。教育部国际司

（港澳台办）第一党支部与我校管弦系教师党支部举办“致

敬红色经典 凝聚奋进力量”党史学习教育联学联建活动，

教育部国际司党总支书记、司长、港澳台办主任刘锦，我校

党委书记赵旻等出席活动，来自两个党支部的党员共同参观



我校乐器博物馆，观摩课堂教学，展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并

座谈交流。民乐系党总支学生党支部举办红色 1+1系列活动，

通过举办《回首“新冠”》专题讲座与“致敬经典，献礼百

年”讲演音乐会，让学生在学思践悟中夯实思想根基，在红

色经典中感悟使命担当，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实效向实践成效

的转化。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系与清华计算机系开

展第二次“红色 1+1”学生党支部共建活动，在中国共产党

历史展览馆共同回顾建党百年光辉历程，汲取前进动力和精

神滋养。计财处党支部开展“传承红色精神 致敬百年华诞”

主题党日活动，前往北大红楼参观“光辉伟业，红色序章—

—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”，身临

其境体验中国革命的“觉醒年代”。 

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。为

进一步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，10 月 15 日，在习近平总书

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 7 周年之际，“新时代文明

实践全国行”——第三届中央音乐学院 10.15艺术节在北京

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隆重开幕。中央文明办二局副局

长、中宣部志愿服务促进中心主任邓丽娟，教育部体卫艺司

副司长万丽君，新华社全媒编辑中心主任汪金福，新华网总

编辑钱彤，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副司长何亚文，中国志愿服

务联合会秘书长段桂清，学校党委书记赵旻、校长俞峰出席

开幕式。本届艺术节将以中央音乐学院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

基地为平台，以“新时代文明实践全国行”系列活动为主要

内容，把舞台建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，用实际行动践行“教

育振兴乡村 艺术服务人民”的理念宗旨。开幕式上，中央音



乐学院倡议成立“全国艺术院校文艺志愿服务联盟”，中央

美术学院、中央戏剧学院、北京舞蹈学院、中国戏曲学院、

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、中央民族大学艺术学院、清华大学

艺术学院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等在京文艺院校代表参加联盟

启动仪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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